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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sda.gov.cn/WS01/CL1605/172688.html） 

 

附錄 

 

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监督抽检不合格食品风险防控和核查处置工作的通知   

食药监食监三〔2017〕42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食品召回管理办法》

等有关规定，现就进一步加强监督抽检不合格食品风险防控和核查处置工作通知如下： 

一、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强化食品安全风险防控 

食品生产经营者是食品安全的第一责任人，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强化食品安全风险防控意

识、履行法定义务，收到监督抽检不合格检验结论后，立即采取封存库存问题食品，暂停生产、

销售和使用问题食品，召回问题食品等措施控制食品安全风险，排查问题发生的原因并进行整

改，并在收到不合格检验结论后及时向住所地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书面报告对不合格食品采取的

风险防控措施和相关处理情况。对未按要求履行上述义务的，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应当责令其履

行。食品生产经营者拒绝履行或者拖延履行的，由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依法严肃处理。 

二、规范工作程序，及时开展核查处置工作 

各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应进一步规范核查处置工作程序，督促企业做好风险防控，将产品

控制到位、问题原因排查到位、整改措施落实到位，并对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处罚到位。 

  （一）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收到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不合格检验结论后，应当在 5 日内送达被

抽检的食品生产经营者和标称的食品生产者，启动核查处置工作。监督抽检结论表明可能对身

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造成严重危害的，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应在 24 小时内将检验结论送达，启动

核查处置工作，并依法从严查处。 

  （二）食品药品监管部门送达监督抽检不合格检验结论后，应当监督食品生产经营者依法

采取封存库存不合格食品，暂停生产、销售和使用不合格食品，召回不合格食品等措施，控制

食品安全风险。 

  （三）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应当监督不合格食品生产经营者开展问题原因的分析排查，限定

期限完成整改，在规定期限内提交整改报告，同时应当加强对不合格食品同种食品的跟踪抽样

检验工作。 

  （四）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应当对不合格食品生产经营者进行调查，并根据调查情况立案，

依法实施行政处罚；涉嫌犯罪的，应当依法及时移送公安机关。 

  （五）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一般应在收到监督抽检不合格检验结论后立即立案，自立案之日

起 3 个月内完成核查处置工作（复检和真实性异议时间不计算在内）。核查处置相关情况记入

食品生产经营者食品安全信用档案。 

三、加大信息公开，积极发挥公众监督作用 

各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要依法公开不合格产品的核查处置情况，鼓励公众监督，引导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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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力量参与共治，对企业违法违规行为形成威慑，充分发挥监督抽检工作的效力。 

  （一）各省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在总局食品不合格情况通告发布后 5 个工作日内，向社会

公开企业主动采取的或责令企业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公开内容至少包含抽检基本情况，启动

核查处置情况，企业主动或责令企业开展的下架、封存、召回等措施等信息（参考样式见附件

1）。 

  （二）各省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应在总局食品不合格情况通告发布后 3 个月内，向社会公

开核查处置结果。公开内容至少包含抽检基本情况、原因排查情况、企业整改情况、行政处罚

情况等信息（参考样式见附件 2）。 

  （三）各省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通过其网站“食品抽检”或“核查处置”专栏发布不合格

食品风险控制措施及核查处置结果，并按总局食品不合格情况通告要求的时限上报相关情况。

各省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上报核查处置情况时，应在报告后附相关行政处罚决定书和省级食品

药品监管部门合法性审查意见。 

  （四）地方监督抽检不合格产品的核查处置信息，由负责核查处置的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向

社会发布。 

四、强化监督考核，抓好工作落实 

（一）各省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要指定专人负责监督抽检不合格食品风险防控和核查处置

信息公开工作，并填写《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信息公开工作联系表》（附件

3），于 2017 年 5 月 22 日前报总局食监三司。 

  （二）对总局统一组织的抽检监测，地方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收到生产经营者的风险防控措

施报告后 4 日内，书面上报至省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不合格食品风险防控、不合格原因分析

排查、问题整改和行政处罚等情况于总局发布不合格食品通告 3 个月内逐级报告至总局。 

  （三）各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应当高度重视抽检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工作，将核查处置工

作抓紧抓实。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完成率和信息公开率将作为总局对各省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

食品安全工作考核的重要内容，总局本级监督抽检不合格食品风险防控措施发布率、总局本级

监督抽检核查处置完成率、中央转移地方监督抽检核查处置完成率将列为考核指标。各省级食

品药品监管部门可以参考总局考核指标，在行政区域内对下级食品药品监管工作开展相应考核。 

 

附件：1.  XX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不合格食品风险控制情况的通告（参考样式） 

     2.  XX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情况的通告（参考样式） 

     3. 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信息公开工作联系表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2017 年 5 月 12 日 


